电气设备安全设计导则
GB 4064-83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各类电气设备。

    　 本标准不适用于不能独立使用的半成品。

    　 本标准是各类电气设备安全标准的基础。其规定在有关各类标准中再具体化。电气设备的设计应符合本标准的有关规定，以保证安全。

    2　名词术语

    　2.1　电气设备

    　　包括发电、变电、输电、配电或用电的器件，例如电机、电器、变压器、测量仪表、保护装置、电气用具(以下简称设备)。

    　2.2　危险

    　　对人的生命和健康可能造成的各种危害，包括由于触电、噪声、辐射、高频、过热，起火、弧光、污染和其它影响所造成的危害。

    　2.3　按规定使用

    　　按照设备制造厂给出的条件使用。保持预定的运行和维护条件也属按规定使用。

    　2.4　安全技术措施

    　　所有为了避免危险而采取的结构上和说明性的措施。可以分为直接的、间接的和提示性的安全技术措施。

    　2.5　特殊安全技术措施

    　　只具有改进和保证安全使用设备的目的而不带其他功能的装置。

    　2.6　使用人员

    　2.6.1　专业人员

    　　受过专业教育、具有专业知识和经验，能够识别出其所操作和使用的设备可能出现的危险的人员。

    　2.6.2　受过初级训练的人员

    　　受过与其所承担的任务有关的专业技术和安全技术训练，对不按规程操作可能发生危险有足够了解的人员。

    　2.6.3　外行

    　　非专业人员，又未受过初级训练的人员。

    　2.7　电气操作场所

    　　主要用于电气设备运行，且只允许有关专业人员或受过初级训练的人员进入的房间或场所。如开关室、控制室、试验室、发电机房、隔离开的配电设备、隔离开的试验场等。

    　2.8　锁闭的电气操作场所

    　　锁闭起来的用于电气设备运行的房间或场所(例如锁闭的开关和配电设备，变压器房和电梯驱动室等)。只有受权的有关专业人员和受过有关初级训练的人员可以开锁进入。

    　2.9　带电部分

    　　处于正常使用电压的导体或导电部分。

    　2.10　导电部分

    　　能导电，但并不一定承载工作电流的部分。

    　2.11　外露导电部分

    　　易触及的导电部分和虽不是带电部分但在故障情况下可变为带电的部分。

    　2.12　直接接触防护

    　　所有防止人接触电气设备带电部分而遭受危害的措施。

    　2.13　间接接触防护

    　　所有防止人遭受电气设备外露导电部分上危险接触电压伤害的措施。

    　3　安全设计的基本要求

    　3.1　安全技术的目标

    　　在按规定安装和使用设备时必须保证安全不得发生任何危险。所有电气设备、装置和部件，均应符合安全要求。如果在安全技术和经济利益之间发生矛盾时，应该优先考虑安全技术上的要求，并按下列等级顺序考虑。

    　3.1.1　直接安全技术措施

    　　设备本身要设计得没有任何危险和隐患。

    　3.1.2　间接安全技术措施

    　　如果不可能或不安全可能实现直接安全技术措施时，应采取特殊安全技术措施。

    　3.1.3　提示性安全技术措施

    　　如果直接或间接安全技术措施都不能或不能完全达到目的，必须说明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安全地使用设备。

    　3.1.3.1　如果需要采用某种运输、贮存、安装、定位、接线或投入运行等方式才能预防某些危险的话，则要对此给以足够的说明。

    　3.1.3.2　如果为了预防发生危险，在设备使用和维修中必须注意某些规则时，则应提供通俗易懂的使用和操作说明书。

    　3.2　特殊条件下的安全

    　　如果在按规定使用设备时，遇有特殊的环境或运行条件，则必须将设备设计得在所要求的特殊条件下也符合本标准。属于这些特殊条件的有：

    　　a. 有爆炸危险或有易燃危险；

    　　b. 异常高或异常低的温度；

    　　c. 异常的潮湿；

    　　d. 特殊的化学、物理或生物作用。

    　3.3　制造过程中的安全

    　　在设计设备时，必须考虑在设备制造过程中的安全性。

    　4　一般规则

    　4.1　要求

    　　设备的设计必须保证设备在按规定使用时，不会发生任何危险。设备必须能够承受在正常使用中可能出现的物理和化学作用的影响。

    　　如果考虑到由于预计的负载与实际的负载不一致，或者由于不能及早发现的材料缺陷，而可能出现有害影响，则要采用适当的安全技术措施，例如采用熔断器和防护罩等，以防止由于过负载、材料缺陷或磨损而引起的危险。

    　4.2　材料

    　4.2.1　一般要求

    　　只允许选用能够承受在按规定使用时可能出现的物理和化学作用的材料。

    　4.2.2　有害材料

    　　所使用的材料不能对人体生理上产生任何有害影响。如达不到这一要求，就必须按3.1中的顺序采取安全技术措施。

    　4.2.3　耐老化材料

    　　凡是由于材料老化可能使设备性能降低而影响安全的部位，必须选用有足够耐老化能力的材料。

    　4.2.4　抗腐蚀材料

    　　凡是由于腐蚀可能影响设备安全的部位，必须选用有足够抗腐蚀能力的材料，或以其它方式采取足够的抗腐蚀措施。

    　4.2.5　电气绝缘

    　4.2.5.1　设备必须有良好的电气绝缘，以保证设备安全可靠并防止由于电流直接使用所造成的危险。为此目的必须：

    　　a. 根据应用范围的不同，把泄漏电流限制在不影响安全的极限值之内；

    　　b. 绝缘材料要具有足够的绝缘性能；

    　　c. 绝缘要有一定的安全系数，以承受各种原因所造成的过电压。

    　4.2.5.2　对于在基本绝缘损坏情况下出现的危险接触电压进行防护的绝缘，要单独给以鉴定。

    　4.2.5.3　各类绝缘件必须有足够的耐热性。支承、覆盖或包裹带电部分或导电部分(特别是在运行时能出现电弧和按规定使用时出现特殊高温的受热件)的绝缘件，不得由于受热而危及其安全性。

    　4.2.5.4　支承带电部分的绝缘件，要有足够的耐受潮湿、污秽或类似影响而不致使其安全性降低的能力。

    　4.3　运动部件

    　　设备的旋转、摆动和传动部件，应设计得使人不能接近或触及，以防发生危险。如果不能避免，则必须采取安全技术措施。

    　4.4　表面、角和棱

    　要避免设备上有可能造成伤害的外露尖角、棱以及粗糙的表面。如果有，则应加以遮盖。

    　4.5　脚踏和站立的安全性

    　　为保证操作人员和维修人员有足够安全的脚踏和站立的位置，必要时要采取诸如工作平台和维修平台这样的特殊安全技术手段，而且要有防滑结构和栏杆等。

    　4.6　设备的稳定性

    　　立式设备必须有可靠的稳定性，不允许由于振动、大风或其它外界作用力而翻倒。

    　　如果通过造型或本身的重量分布不能满足或不能完全满足这一要求时，则必须采用特殊安全技术措施，以使其有较合理的重心位置。对于有驾驶位置的可行驶的设备，要考虑防倾覆装置。

    　　如果所要求的设备的稳定性只有通过在安装和使用现场的特殊措施或通过一定的使用方式才能实现的话，则必须在设备本身或使用说明中给以指出。

    　4.7　符合运输要求的结构

    　　凡是人力不能移动或搬运的设备，必须装设或能够装设适当的装卸装置。

    　　设备的可拆卸部件，如工具和夹具，由于重量的原因不能用手搬动时，要注明重量。所注的数据要清晰可见，而且要使人能识别出所注数据是指可拆卸部件还是整个设备的重量。

    　4.8　运行时出现的危险

    　4.8.1　能飞甩出去的物件

    　　电气设备在运行时，如果工件、工具、部件和所产生的金属屑有可能飞甩出去，则应该使用诸如防护罩等特殊安全技术措施。一般不得使用提示性安全技术措施。

    　4.8.2　噪声和振动

    　　设备的设计必须使其所发出的噪声和振动保持在尽可能低的水平上。例如选取较合适的转速、应用低噪声的驱动机构和减震构件等。如果采用这些措施有困难或者这些措施还不能保证安全，则必须在使用说明书中指出应采取的其它措施。

    　4.8.3　过热和过冷

    　　如果设备的灼热或过冷部分能造成危险，则必须采取防接触屏蔽。

    　4.8.4　液体

    　　带有液体的设备，在正常使用中，当液体逸出时，不得损害电气绝缘。在发生故障和事故时，不致使液体流到工作间或喷溅到工作人员身上。如果采取措施有困难或者采取了措施还不能保证安全，则必须在使用说明书中指出应采取的其它措施。

    　　如果在运行中出现有害的液体，则必须将其密闭起来，或者使其变为无害而后排出。

    　4.8.5　粉尘、蒸汽和气体

    　　如果在工作过程中产生有害的粉尘、蒸汽和气体，必须将其密闭起来或者使其变为无害而后排出。如果采用这些措施有困难或者这些措施还不能保证安全，则必须在使用说明书中指出应采取的其它措施。

    　4.9　电能

    　4.9.1　电能直接作用的危险

    　4.9.1.1　总要求

    　　设备的设计，必须使其在按规定使用时，对由于电能直接作用所造成的危险有足够的防护。

    　4.9.1.2　直接接触防护

    　4.9.1.2.1　设备的设计，必须使其使用人员不通过辅助手段或工具就不能触及到带电部分，或者不能接近到使他们遭受危险的程度。

    　4.9.1.2.2　如果无法使带电部分断电而同时又允许拆卸或打开设备的起直接接触防护的部件时，则只能允许使用适当绝缘的工具拆卸或打开。

    　4.9.1.2.3　如果满足下列条件之一时，即可不采用4.9.1.2.1和4.9.1.2.2中的防护：

    　　a. 无论在正常情况或故障情况下，带电部分的电压不超过所规定的安全电压值；

    　　b. 在直接接触时，只能有不超过安全值的电流流过；

    　　c. 对于不独立使用的设备，可通过将其装设在一台较大的、有足够直接接触防护

    的电气设备中，以达到必要的保护目的；

    　　d. 将电气设备装设在锁闭的电气操作场所中来实现必要的保护。

    　4.9.1.3　间接接触防护

    　4.9.1.3.1　设备的设计，必须达到当基本绝缘发生故障或出现电弧时，使用人员不致受到危险的接触电压的伤害。因此，设备必须有下列之一的防护措施：

    　　a. 导电部分必须有与接地线连接的装置，并要保证接线处在电气上和机械上有非常可靠的连接；

    　　b. 采用双重绝缘结构，不允许接地；

    　　c. 导电部分的接触电压不超过所规定的安全电压值。

    　4.9.2　有意识地把电能施加到人体上可能造成的危险

    　　有意识地将电能以导电、照射、电场和类似的形式施加到人体上，只允许使用专用的、为防止危险经过特殊考虑的设备。例如医疗电气设备和利用有限的、无危险的电流流经人体的器件，如单相验电笔、电子开关等。

    　4.9.3　电能间接作用的危险

    　4.9.3.1　除了由于电能直接作用所造成的危险之外，还必须避免由于电能间接作用所造成的危险。为此要把各种射线、高频、有损于健康的气体、蒸汽、噪声、振动以及类似的机械作用和热作用限制在无害的范围内。

    　4.9.3.2　设备内部或周围所出现的温度(包括由于过负载和短路所造成的高温)，不得对设备的性能及其周围环境产生有损于安全的影响

    　4.9.4　外界影响所造成的危险

    　4.9.4.1　环境的影响

    　　设备必须具有足够的防止由于环境影响(例如：冲击、压力、潮湿、异物侵入等)而危及安全的保护。

    　4.9.4.2　过负载

    　　设备必须有能承受一定的过负载而又不危及安全的能力。必要时要装设自动切断电流或限制电流增长的装置。

    　4.9.5　标志和标牌

    　4.9.5.1　设备上必须有能保持长久、容易辩认而且清晰的标志或标牌。这些标志或标牌给出了安全使用设备所必需的主要特征，例如额定参数，接线方式、接地标记、危险标记、可能有的特殊操作类型和运行条件的说明等。

    　4.9.5.2　对于能根据使用人员的选择置于不同运行或功能(例如当有几个额定电压可供选择时)状态的设备，必须具有能够清楚表明所选择状态的装置或标记。为此目的设置的装置(例如测量仪器、功能选择开关)其定量或定性的指示值要有足够的精度。

    　4.9.5.3　由于设备本身的条件所限，不能在其上注出时，则必须以其它方式清楚、可靠和有效地将应注意的事项告诉使用人员。例如用操作说明书或安装说明书的形式。在此情况下，这种文件应被视为设备的组成部分。

    　4.9.6　额定运行状态

    　　设备在额定参数下按规定使用时，不得对人造成危害。

    　　只要安全上有要求，设计额定参数应有适当容差。

    　4.9.7　电气接线和电气连接

    　4.9.7.1　设备必须装设有能与电源可靠连接的装置。

    　4.9.7.2　所需要的连接手段，如接插件、连接线、接线端子等，必须能承受所规定的电(电压、电流和功率)、热(内部或外部受热)和机械(拉、压、弯、扭等)负载。特别容易造成危害的部位必须通过位置排列、结构设计或附加装置来保护。

    　4.9.7.3　母线和导电或带电的连接件，按规定使用时，不应发生过热、松动或造成其它危险的变动。

    　4.9.8　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

    　4.9.8.1　在所有可能由于电压、故障电流、泄漏电流或类似作用而发生危险的地方，必须留有足够的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

    　4.9.8.2　在特殊情况下，如由于使用化学腐蚀液体或在按规定使用时出现粉尘，使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可能受到损害时，则应通过设计结构、选材和适当的防污、防潮或防其它有害作用的措施，对其加以保护。

    　4.10　开关、控制和调节装置

    　4.10.1　控制和调节装置

    　　电能的接通、分断和控制，必须保证有最大限度的安全性。调节部分的设计，必须防止造成误接通、误分断。对于手动控制，要保证操作件运动的作用清楚明了，必要时必须辅以容易理解的图形符号和文字说明。对于自动或部分自动的开关和控制过程，必须保证排除由于过程重叠或交叉可能造成的危险，为此要有相应的联锁或限位装置。控制系统的设计，要保证即使在导线损坏的情况下也不致造成危害。复杂的安全技术系统要装设自动监控装置。

    　　如果在设备上装有控制装置和作为特殊安全技术措施的离合器或联锁机构，这些机构必须具有强制性作用。在下列情况之一时，此要求就能够得到满足：

    　　a. 特殊安全技术措施要与工作过程和运行过程的开始同时起作用；

    　　b. 特殊安全技术措施起作用之后，工作过程和运行过程才有可能开始；

    　　c. 在工作人员接近出现危险的区域时，先强制性地停止工作过程和运行过程。

    　4.10.2　紧急开关

    　　如遇下列情况时，设备必须装设紧急开关：

    　　a. 在可能发生危险的区域内，工作人员不能快速地操纵操作开关，以防止可能造成的危险；

    　　b. 有几个可能造成危险的部分存在，工作人员不能快速地操纵一个共用的操作开关来终止可能造成的危险；

    　　c. 由于切断某个部分，可能引起危险；

    　　d. 在控制台处不能看到所控制的全套设备

    　　必须把足够数量的紧急开关装设在从各个控制位置人手都能迅速地摸得着的地方，并用醒目的红色标记。无论是被接通还是被分断电源的设备，都不允许由于起动紧急开关而造成危险。有时还需要刹住缓慢停下来的危险运动。紧急开关应该用手动复位。

    　4.10.3　防止误起动措施

    　　对于在安装、维护、检验时，需要察看危险区域或人体部分(例如手或臂)需要伸进危险区域的设备，必须防止误起动。可通过下列措施来满足此项要求：

    　　a. 先强制分断设备的电能输入；

    　　b. 在“断开”位置用多重闭锁的总开关；

    　　c. 控制或联锁元件位于危险区域，并只能在此处闭锁或起动；

    　　d. 具有可拔出的开关钥匙。

    　4.11　静电集聚

    　　必须防止危险的静电集聚。如不可能，则应采取特殊安全技术措施使其变为无害。

    　4.12　工作介质

    　　设备运行所需要的工作介质不得对人和周围环境产生的有害的影响。如果不能避免危险的工作介质(例如淬火设备、喷漆设备、电镀设备等的工作介质)，则必须采取特殊安全技术措施，或者在操作说明书中指明在什么条件下才能无危险地使用。

    　4.13　符合人类工效学的结构

    　　为了减轻劳动强度和疲劳，为了便于使用，设备的设计要和人体尺寸、体力和生理特点相适应。

